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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潘立超 实习生 朱海广

近日，市民冯女士拨打了半岛都市
报热线96663反映，她今年五月份通过
中介公司Q房网买一套房子时，由于购
房款不足，就想把自己原来位于崂山区
的一套房子卖了之后再换房，可由于受
市场影响，她原先想出售的那套房子的
价位已不理想，一直没有卖出去，结果因
为购房款不足，导致冯女士想买的房子
也没买成。于是，冯女士就想把当初交的
12万元中介费给要回来。可中介公司Q
房网方面以冯女士单方面违约为由拒绝
退还中介费，冯女士无奈，只好向本报求
助。

房子没买成中介费也不退

半岛记者联系上冯女士时，她对此
事还是十分懊悔：“本来想在5月份的时
候把原来的房子卖了，然后再买一套新
的价值500万元的房子，想不到计划赶
不上变化，原本想卖的那套房子因为种
种原因一直没有卖出去，导致买新房的
时候款项不足，新房也没买成，可是中介
费已经交了，现在中介费也要不回来，真
的很糟心……”
冯女士称，她知道有的人以往也有

退还中介费的情况，怎么也想不通到底
为什么到了自己这儿就不给退中介费
了，冯女士与中介方面沟通了多次之后，
也没有一个让她满意的结果。中介方面
一直表示既然已经签了合同，就应该按
照合同办事。而冯女士认为，自己原本想
卖的房子卖不出，也不是她本人的主观
意愿，存在一定的客观原因，因此还是希
望能够退还中介费。
通过冯女士提供的中介服务合同，

记者看到，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上面也明
确写了在交易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其中第三条和第四条就包括了关于违约
导致无法交易的相关条款。并且在后面
的落款上都签了双方的名字。

中介：同情买家但很难退钱

对于冯女士的情况，记者咨询了当
时经手冯女士购房事宜的Q房网工作人
员王经理，王经理表示，针对冯女士的情
况，他也表示理解，因此也跟自己的门店
领导进行了沟通，但是店里的意思是因
为都是按照合同来的，从法律上说不退
中介费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是走法律途
径，中介方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据王经理介绍，他工作了四年多时

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之前也
有退中介费的情况，但那种情况属于不
可抗力因素导致的违约，例如购房新政
策变化，限制了某些市民的购房需求，
从而导致购房难以进行，这样的话，终
止购房合同是可以退还中介费的。王经
理最近也同自己的领导积极沟通，但得
到的答案都是一致的——— 从法律层面
上说，交易不成是因为冯女士凑不齐购

房款，属于冯女士单方面违约，不退还
中介费，因为她这种情况不属于不可抗
力因素导致合同终止。
冯女士对于此事，还是十分后悔：

“早知道他们家是这样的，我就不一次
性给他们那么多中介费了，我也问过其
他的中介，说应该留一部分尾款，等过
户完了再给中介费……现在真的挺郁
闷。”目前，冯女士正在寻求更好的解决
办法。

律师建议双方协商解决

9月20日下午，记者就此事采访了
山东川佳律师事务所的张宝清律师。“建
议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依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张律师提醒市
民，在买房前要对自己的购房能力有个
预判，避免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中介费
最好与中介公司在事前进行协商，例如
按照交易进度按比例交付，从而更好地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另外，提醒市民在买
房前一定要看好关于合同的各项条款，
以免事后发生纠纷时后悔莫及。

房款没凑齐，12万中介费能退不
律师：买房前要对自己的购房能力有个预判

□文/图 半岛记者 王洪智 通讯员
宋学友 王京学 报道

本报 9月 20日讯 2名男子趁眼
下正是农忙时节，流窜到农村地区进行
盗窃。近日，莱西警方在接到村民报警
后，迅速行动，全力侦查，成功将流窜至
莱西作案的两人全部抓获归案，为莱西
正在开展的打击侵财犯罪“百日会战”
专项行动增添了新战果。
9月4日下午，莱西市公安局日庄

派出所连续接到辖区一村庄3名村民
报警称：他们到田间干活回来后，发现
家中现金被盗。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
赶到现场进行调查。通过对案发现场进
行勘察和调取视频监控，民警发现这三
起入室盗窃案作案手法一样，系同一嫌
疑人所为。随后，日庄派出所立即成立
专案小组，对该系列盗窃案件展开侦
破。
后日庄派出所会同刑侦大队围绕

嫌疑人展开进一步调查。民警通过调取
大量视频监控发现，案发当日嫌疑人先
是乘坐一辆轿车来到案发村庄周边，大
约一个多小时后又乘该车离开，该车具
有重大嫌疑，于是民警又围绕嫌疑车辆
进行追踪。经过多日的视频调查，民警
最终成功锁定平度市人穆某建（男，34
岁，此前因寻衅滋事、盗窃等先后三次
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和杨某夏（男，
37岁）有重大作案嫌疑。
在确定嫌疑人后，日庄派出所立即

安排警力，伺机对二人进行抓捕。9月
13日上午，民警通过侦查发现，二人一
起乘车去了招远市，极有可能再次作
案。于是民警立即赶往招远市，并很快发
现了二人的行踪，但由于二人非常警觉、
当时抓捕时机不成熟，民警遂一路悄悄
进行跟踪。当日14时许，二人从招远市
返回到平度市，逐渐放松了警惕并在一
处路段下车休息，民警见时机成熟，立
即上前进行抓捕，后成功控制了嫌疑人
穆某建，但杨某夏却趁乱逃走。次日，民
警又成功将逃走的杨某夏抓获归案。

后经审查得知，今年6月份，刚刚
刑满释放的穆某建仍不思悔改，其经与
好友杨某夏预谋后，二人决定趁农忙时
节、村民家中大多无人之机，到农村地
区实施盗窃。9月4日，杨某夏驾车载着
穆某建来到莱西市日庄镇寻找作案目
标，在来到日庄镇一村庄后，二人将车
辆停放村外，由杨某夏负责在村外望
风、接应，而穆某建便徒步进入村庄进
行作案。当日下午在盗窃了三家村民共
近7000元现金后，二人驾车逃离了现
场。在家避了一段风声后，9月13日，二
人感觉没有什么事后，于是又驾车流窜
到招远市进行盗窃，在成功盗得了一户
村民家中的现金后，二人驾车返回平
度。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民警们早已盯上
了他们，并一路跟踪将他们抓获。
在大量证据面前，穆某建、杨某夏二

人如实供述了先后窜至莱西市日庄镇和
招远市实施入室盗窃作案4起，共盗得
现金7000余元的犯罪事实。目前，二人
因涉嫌盗窃已被莱西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现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眼下已进入秋收季节，村民大都
忙于田间劳作，家里多是锁头看家，这
就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莱西警方
提醒，公安机关在切实加强巡逻防范、
严打各类违法犯罪的同时，广大农民
朋友也一定要做好安全防范。
注意家中不要存放现金，存折和

身份证要分开存放，如果不慎被盗要
及时到银行部门挂失；将家中的贵重
物品放置相对安全的地方，如果家中较
长时间无人，最好存放到直系亲属那
里，家中有外人时不要取钱放钱；家中
无人时，可以告诉左右邻居给予照看，
如果邻居家也没有人，在地里干活时要
不定时地回家看一下；加固门窗，对门
窗不牢固的部位进行及时加固和修理，
尽量使用暗锁锁门；如果家中不慎被
盗，不要急于清点被盗物品使现场被破
坏，要及时报警，保护好现场。

□半岛记者 王洪智 通讯员 刘磊
蒋慧敏 报道

本报9月20日讯 9月20日，青
岛铁路运输法院对一起在列车上醉酒
闹事，不听从乘警劝阻并用暴力手段
阻碍乘警约束的案件进行了审理，以
妨害公务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
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2018年7月10日，被告人王某某

从济南乘坐K1286次列车前往绥德，
期间王某某喝下半斤多42度白酒。晚
上9时30分许，已呈醉酒状态的王某某
情绪突然变得激动，将座位对面乘客放
在小桌上的水果和塑料水杯打翻在地，
坐在对面的小女孩儿因被下落的水杯
击中头部而受到惊吓大哭，孩子家长遂
与王某某发生争吵。过程中，王某某不
停地用自己的玻璃水杯敲打小桌，并打
碎水杯。正在巡视车厢的乘警接到报警
后，迅速赶至现场对双方进行劝阻。劝
阻不成后，乘警按规定准备对其进行保
护性约束，王某某突然转身撕扯乘警，
揪住乘警衣服用力将其摔倒在地。随
后，乘警在乘客的帮助下将王某某控
制，并进行保护性约束至酒醒。经法医
鉴定，乘警构成轻微伤。事后，被告人
王某某对打伤的乘警进行了赔偿。

□半岛记者 刘玉凡 通讯员 李国
颂 报道

本报9月20日讯 9月19日晚9
时许，青岛同三高速公路大队一中队
民警巡逻至疏港高速时，发现一辆小
轿车打着双闪停靠在应急车道上。原
来，驾驶员李女士当晚接女儿放学回
家，上高速时走错了方向，发现后只好
停车等待救援。了解情况后，民警引导
李女士开车返回到灵珠山收费站。晚
上9时35分，李女士的家人开车来到
收费站外，一家人在对民警表示感谢
后便开车返程回家。

接孩子误上高速
迷路幸遇民警

火车上醉酒闹事
男子被判刑

■提醒

农忙时节注意防盗

穆某建在指认作案现场。

趁农忙四处行窃，两男子平度落网
流窜莱西市和招远市实施入室盗窃作案4起，盗得现金70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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